附件1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用地政策的意见（试行）》（京政发〔2017〕39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筹发展规划(2020年—2035年）》（中示区组发〔2020〕1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 提升分园产业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中科园发〔2020〕26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建设的意见》（中科园发〔2018〕58号），以特色产业园为抓手，构建从特色园产业载体建设、良好园区生态智慧化环境，到提升产业服务能力的园区建设发展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中关村示范区”）在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特色产业园（以下简称特色园）是指符合《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纳入“中关村特色产业园”和“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支持管理体系，产业特色鲜明、空间载体完备、企业集聚显著、运营管理专业、服务体系完善、综合效益较高的产业园区。

    第三条  中关村示范区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以下简称“特色园支持资金”）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关村管委会”）专项资金中列支，并按照年度预算进行安排使用。
第四条 特色园支持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遵循公开透明、注重实效、分级分档、择优支持的原则。
第五条  支持对象为在中关村示范区内开展特色园载体建设、生态智慧化建设以及提升特色园产业服务能力的投资或运营管理单位。

第二章  支持内容

第六条 支持特色园新建载体和改造利用存量空间资源。

支持特色园投资建设或运营主体新建产业载体、改造存量空间资源、建设园区配套设施，建成后使用方向符合示范区发展要求和分园产业定位，用于提升创新功能、培育发展高精尖产业、完善园区配套，引入创新型企业并实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新建产业载体类。支持通过新建或扩建等方式建设并持有产业载体，项目获得相关部门审批且完成竣工验收。对新建的特色园，规划建筑面积在3-15万平方米，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建筑安装工程投入金额1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家申报单位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对已建成特色园，新扩建产业载体的，新扩建规划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含）以上，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建筑安装工程投入金额1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家申报单位支持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二）存量空间改造类。不改变原有建筑主体结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对闲置低效、不符合分园功能定位的老旧楼宇、老旧厂房实施升级改造，实现业态更新或产业升级。对整体改造后建设特色园的，改造建筑面积在3-15万平方米，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改造投入金额2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家申报单位支持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对已建成特色园，新增改造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含）以上的，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改造投入金额2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家申报单位支持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三）配套设施类。支持特色园建设主体通过新建或改造等方式，完善园区配套设施，建设人才公寓、餐饮、健身、购物、休闲、会议等设施，园区内配套设施总面积不超过园区总建筑面积的15%。新建或改造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投入金额1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家申报单位支持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第七条  支持特色园生态智慧化建设。

支持特色园进行生态化建设，打造绿色低碳、环境优美、健康舒适的园区；支持特色园进行智慧化建设，提升园区高效运行、精细管理、精准服务水平，并促进中关村企业的技术产品（服务）在园区生态智慧建设项目中应用。对编有生态智慧化建设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形成较好示范效果的园区，综合考虑其建设内容和效果，分类分级予以支持。依据申报项目中采用中关村企业生态智慧技术产品（服务）的投资额给予不超过30%比例给予支持，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单个特色园每年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第八条  支持特色园提升运营服务水平

支持特色园运营管理单位链接各类专业服务资源，延展服务链条，丰富服务内容，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全生命周期产业服务体系，提升专业化运营服务水平。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依据本条第二款执行。
（1） 支持特色园运营管理单位开展产业、园区等规划研究，建设运营公共服务、专业技术、协同创新、人才培训、国际合作等产业服务平台，开展招商引才，组织特色领域论坛、大赛、展览展示、对接交流等活动。对符合上述支持方向的特色产业园管理运营单位，综合规划建设水平、产业集聚效果、专业服务体系、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投入金额5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个特色产业园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2） 支持相关专业园打造科技军民融合全要素、高效益示范载体，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民口参军企业集聚，推动成果双向转化应用。支持各分园和专业园区运营管理单位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制定发展规划、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科技军民融合特色服务和品牌性活动等。对符合上述支持条件的特色园管理运营单位，纳入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支持范围，并择优给予资金支持。按照不超过审计认定投入金额50%的比例给予支持，每年每个科技军民融合特色园不超过200万。

第三章  申请审核与监督管理

第九条  申报单位申请特色园支持资金，以在中关村示范区网站（http://zgcgw.beijing.gov.cn）上发布的具体项目申报通知为准，项目申报采取线上申报与线下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同一内容的项目原则上只能选取中关村示范区专项资金其中一种支持方向，已获得相关市财政同类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不再重复支持。

第十条  申报单位申请特色园支持资金，应按照相关实施细则、申报通知要求，填写相关表格，提供相应申报材料和证明文件。

第十一条  各分园管理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申报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初审和现场调查，并以书面形式向中关村管委会报送推荐意见。

第十二条  中关村管委会依据项目情况委托各分园管理机构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申报项目相关材料进行初审后，由相关处室进行复核，根据审核结果形成支持方案，报主任专题会审议。

经审议通过的支持名单在中关村示范区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结束后，对公示无异议的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获得特色园支持资金的申报单位须按国家相关会计制度、财政资金管理要求进行账务处理，接受中关村管委会的监督、检查和审计，并需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对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对特色园支持资金使用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规定进行处理。

对于弄虚作假骗取特色园支持资金的申报单位，除按以上规定处理外，中关村管委会将在中关村示范区网站予以通报，责令其退回已拨付资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今后不再受理其相关公共政策支持资金的申请。违反法律规定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关村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相关实施细则另行制定。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多园协同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2019〕19号）同时废止。
- 6 -
- 6 -

